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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者
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热
线：0632——3330625联系，专业律师将为您
提供高效服务。

劳动者在离职时应该如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以下十个问题
是最需要了解清楚的。

一、工资问题
离职的时候，能不能得到自己

的工资是劳动者首先考虑的问题。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用人单位

应当及时、足额、以法定货币形式
把劳动报酬支付到劳动者本人手
中，不得非法拖欠、克扣。用人单
位拖欠或者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
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
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发出支付令。

但由于正常的工资支付总会有
些滞后，如果离职时不结清工资，
用人单位有时就会克扣或者拖欠，
尤其是离职前一段时间的工资。

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可以向
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申请劳动
争议仲裁，以争取维护自己合法权
益。

在遇到拖欠工资等权益受到侵
害的情况时，劳动者不能忍气吞
声，任由单位宰割，同时千万不能
采取过激行为或暴力手段，一定要
依靠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否则，
一时冲动不但于事无补，还有可能
因触犯法律被追究责任。

二、经济补偿金问题
经济补偿金是劳动者必须考虑

的主要问题，因为根据《劳动合同
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
规定，劳动者离职时20种情况下应
当获得经济补偿金，只有10种情况
下得不到经济补偿金。也就是说，
多数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得到经济补
偿金。

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对劳动者来
说也不是小数目。经济补偿按劳动
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
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
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
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这
里所说的“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
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
的平均工资。

如果劳动者是高收入群体，即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
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
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倍
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
工月平均工资 3倍的数额支付，向
其支付经济补偿的计算年限最高不
超过12年。

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则应当承担赔偿金，赔偿金的
数额是经济补偿金的两倍。

三、加班费问题
劳动者在工作中加班加点是常

有的情况，而用人单位没有依法支
付加班费也司空见惯。在单位上班
时，劳动者往往对此忍气吞声，离
职时则完全不用顾忌丢饭碗的问
题，可以挺直腰杆主张加班费。

加班费支付标准是：1、用人
单位在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加班
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
小时工资的 300%支付加班工资；
2、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
班的，可以给劳动者安排补休而不
支付加班工资，如果不给补休，应
当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
工资的 200%支付加班工资。3、如
果每天超过 8小时加点的，按照不
低于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的 150%
支付加班工资。

追索加班费的最大障碍是证据
问题。

按照法律规定，这些证据掌握
在用人单位手中，应当举证责任倒
置，即由用人单位举证，否则承担
对其不利后果。

四、五险一金问题
五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和生育保险，一金是住房公积

金，其中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需要劳动者缴费，工伤
和计划生育保险劳动者不缴费，都
由单位缴纳。

按照法律规定，自用工之日
起，用人单位就应当为劳动者缴纳
五险一金，劳动者遇到上述侵犯权
益的情况可以主张权利，尤其是在
离职时切勿错过维权时机。

主张五险一金的证据比较容易
搜集，只要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可以打印
自己的五险一金缴纳情况的单据。

五、年休假问题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的
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
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年休假时间是：职工累计工作
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 已满 10年不满 20年的，年休
假10天； 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
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
入年休假的假期。

如果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
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
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
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六、辞职报告问题
劳动者辞职时最大的困扰就是

单位不批。
其实，根据《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劳动者辞职不需要单位批
准，也就是说劳动者辞职没有实质
条件的限制，只是必须依法履行通
知义务。

按照法律规定，劳动者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
提前 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因此劳动者需要注意，辞职应
依法提前提出。在试用期以外的，
必须书面形式提出，试用期辞职不
需要书面形式。

另外，递交辞职报告需要有书
面确认等证据，如果单位不收辞职
报告，可以通过特快专递邮寄、电
子邮件等方式保留书面证据。

七、竞业限制问题
竞业限制是指用人单位与对负

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约定，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
期限内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用人单位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应
当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
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
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
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
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
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
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
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
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
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
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
得超过2年。

对于竞业限制，劳动者须注意
的是：一方面，如果用人单位不支
付经济补偿，劳动者无需遵守竞业
限制约定，不用支付违约金。

另一方面，如果劳动者拿到用
人单位的经济补偿，就必须遵守，
否则就需要承担违约金。

八、离职手续问题
离职时单位拖着不办手续也很

让劳动者烦心。依据 《劳动合同
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
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
移手续。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
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
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如果
单位未能及时办理离职手续造成劳
动者损失的，用人单位应承担赔偿
责任。

九、双倍工资问题
有些劳动者在离职时，还涉及

双倍工资。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首次用工单位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否则自第二个月始，
用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双倍工
资的支付有时效限制，自知道或
应当知道权益被侵犯时始 1 年。
如果侵权处持续状态，从结束时
起算。二是前一个合同期限到期，
未续订劳动合同而用工，自到期日
起第二个月始应当支付双倍工资。

十、工伤保险问题
如果在单位受工伤五级至十

级，离职时应当要求一次性医疗补
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具体数
额根据伤残等级不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有不同的支付标准，这
是遭受工伤的劳动者离职时需注意
的。

山东五级至十级伤残待遇：经
伤残职工本人提出可以与用人单
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以统筹
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
数，获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五级伤残为 22 个月、六级
伤残为 18 个月、七级伤残为 13
个月、八级伤残为 10个月、九级
伤残为 7 个月、十级伤残为 4 个
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五级
伤残为 36个月、六级伤残为 30个
月、七级伤残为20个月、八级伤残
为 16 个月、九级伤残为 12 个月、
十级伤残为8个月。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
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
工 伤 保 险 基 金 支
付，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和用人单
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 。

劳动者离职须留意的十个问题
■ 徐业尧

我儿子和儿媳共同购房，其
中有部分资金是我们老两口资
助的。虽然并不需要儿子还钱，
但是担心万一他们离婚，这笔钱
就说不清楚了，因此想让儿子写
一张借条，写明这钱是他个人向
我们借去用于购房的，随时有权
要求他偿还。

请问律师，这样的借条是
否有效？万一儿子和儿媳离
婚，我是否可以要求他先归还
这笔钱？ ——冯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该借条是有效的。冯先生
夫妇和儿子虽为直系亲属，但
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建立合同关
系。

上述“写明这钱是他个人
向我们借去用于购房”的借条
在法律上有两个证明效力：第
一，证明冯先生夫妇和儿子之
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二，
证明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
因此应由夫妻共同财产偿还，
即如果离婚可要求先归还这笔
借款。

资助儿子购房 能否算作借款

我和妻子结婚3年，有个不
满2岁的儿子，由于感情不和目
前已经分居，在处理离婚的事，
儿子暂时由我抚养。

妻子说，儿子如果法院判
决的话，肯定是归她的。如果
我要儿子，就要额外给她20万
元补偿。请问律师，有没有这
样的规定？ ——高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婚姻法》规定：离婚后，哺

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
抚养为原则。

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
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
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
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该条款对哺乳期之后子女
的抚养问题，没有明确说明。但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法院一般会
根据以下因素考虑优先抚养权：
（１）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
因丧失生育能力的；（２）子女
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
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
的；（３）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
有其他子女的；（４）子女随其
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
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
及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
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除此以外，还会考虑各方的
经济状况再综合评判。

孩子不满两岁 应该由谁抚养

我4年前借给朋友5万元，
约定1 年后还款。1 年后，他还
给我2多元，还有3万元并没有
还给我，我写了一张收条给他。

请问律师，现在这笔欠款是
否过了诉讼时效？起诉法院就
不支持了吗？ ——周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周先生对该债务纠纷各时

间点的叙述非常模糊。但可以
明确的是，周先生朋友偿还 2
万元时，已发生了诉讼时效的
中断，由此节点，重新开始计

算两年的诉讼时效。如果此
后，周先生没有向朋友主张过
还款，则从此节点开始计算两
年的诉讼时效，如在诉讼时效
之内，向法院起诉被认定借款
成立的，周先生将得到法院的
支持。

如果过了诉讼时效，法院
不主动审查是否已过诉讼时
效，但被告提出经审理后将驳
回周先生的诉讼请求，但债务
人自愿履行还款义务的，则不
受时效限制。

欠款已逾四年 起诉能否胜诉

我去年底在工厂上班时把
左手中指末节压伤了，后来公司
给了我1个月的病假，并且照常
支付工资。

现在我虽然经过几次治疗，
但是手仍旧不能握拳，我听说哪
怕很轻的伤也可以去鉴定是否
属于工伤。

请问律师，我现在去申请工
伤还来得及吗？ ——宋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依据我国《劳动法》以及
《工伤认定办法》 等法律法规
规定，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之
日起一年以内，如用人单位
没有为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
的，劳动者也可以自己申请工
伤认定。

因此只要在法律规定的时
限内，如果单位不为他申报工
伤，宋先生完全可以自己申请
工伤认定。

受伤已有数月 能否申请工伤

我父亲被路边一块安装得
不坚固的广告牌砸中受伤。

找到广告牌上的企业，对方
说广告牌是由一家广告公司制
作和安装的，他们只是和该广告
公司签订合同投放广告，因此应
当找广告公司索赔。

而找到广告公司后，广告公
司也迟迟不跟我们协商赔偿的
事宜。

请问律师，依据法律应由哪
家公司负责？是投放广告的企业

还是广告公司？ ——赵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赵先生可以同时起诉广告
公司和投放广告的企业，因为
法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
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所有人、管
理人或者使用人
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应承
担侵权责任。

被广告牌砸伤 应当找谁索赔


